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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明珠 600637 百视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嵇绯绯

电话 021-3339663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57号

电子信箱 dongban@opg.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368,199,014.68 43,400,408,359.19 43,278,565,241.44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9,465,484,060.73 29,222,367,512.71 29,214,542,911.87 0.8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47,738,430.53 3,040,933,891.94 3,040,933,891.94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16,342,367.26 298,962,040.55 292,378,734.35 7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3,617,297.46 129,322,378.99 122,739,072.79 14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2,820,958.96 -727,343,201.67 -727,343,201.6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461 0.9903 0.9689 0.7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36 0.0889 0.0870 7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36 0.0889 0.0870 72.7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4,92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98 1,569,830,43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 40,319,46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9 33,748,834 0 无 0

王薇 境内自然人 0.68 23,231,900 0 无 0

上海久事体育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2,551,658 0 无 0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国有法人 0.56 19,271,465 0 无 0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17,237,200 0 质押 17,237,126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17,076,780 0 无 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7 16,043,17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13,842,68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10名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637� �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3-025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1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3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表决9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

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对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沈军女士、宋炯明先

生、刘晓峰先生、王磊卿先生、钟璟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证券代码：600637� �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3-026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1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3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

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行为，没有

发生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对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在审阅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

公司” ）2023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后认为: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是

真实的、客观的。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规范性非银

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

关联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代码：6006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东方明珠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微电子 6003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铖 李铁岩

电话 0432-64684562 0432-64684562

办公地址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电子信箱 hwdz99@hwdz.com.cn hwdz99@hwdz.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78,324,168.25 6,902,141,258.20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35,546,573.78 3,243,084,086.70 -0.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71,407,999.00 1,048,759,835.34 -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97,194.68 38,969,543.10 -7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72,240.32 16,780,618.50 -6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903,610.78 318,307,984.49 -7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1 1.20 减少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1,80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2 214,326,656 0 质押 130,0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中

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8 10,368,235 0 无 -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基金

（美国）

未知 0.88 8,404,600 0 无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6 4,384,694 0 无 -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中小

企基金（美国）

未知 0.38 3,678,330 0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37 3,578,996 0 无 -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未知 0.35 3,368,625 0 无 -

杨小勇 未知 0.31 3,019,959 0 无 -

何漳荣 未知 0.30 2,846,819 0 无 -

戴红 未知 0.29 2,780,464 0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

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十名股东中，公司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36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3-025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8月24日发出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分别以送达、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据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

5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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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 2022年11月30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解释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

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

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等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财政部 2022年11月30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解释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

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

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等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规定，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2023年

年初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报表项目及金额（未经审计）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1日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97,896.09 18,927,337.28 529,441.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44,967,663.01 4,145,497,104.20 529,441.19

资产总计 6,902,141,258.20 6,902,670,699.39 529,441.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6,008,720.03 6,538,161.22 529,441.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59,898,205.56 1,560,427,646.75 529,441.19

负债合计 3,657,121,790.42 3,657,651,231.61 529,441.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总计

6,902,141,258.20 6,902,670,699.39 529,441.19

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1日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865,797.53 17,395,238.72 529,441.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45,685,182.24 4,146,214,623.43 529,441.19

资产总计 6,406,733,935.08 6,407,263,376.27 529,441.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6,008,720.03 6,538,161.22 529,441.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49,007,657.61 1,449,537,098.80 529,441.19

负债合计 3,415,403,367.31 3,415,932,808.50 529,441.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总计

6,406,733,935.08 6,407,263,376.27 529,441.19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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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4日分别以送达、 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

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

会召集人禹彤女士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1、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详见公司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600360�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华微电子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邦生物 603077 和邦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小平（代行） 杨东

电话 028-62050230 028-62050230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6幢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6幢

电子信箱 zxp@hebang.cn yd@hebang.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714,428,491.05 24,102,627,180.48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93,137,463.84 19,118,356,709.62 1.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90,613,303.82 7,479,029,894.83 -4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531,723.76 2,634,634,940.01 -7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2,884,490.66 2,627,548,416.44 -7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138,829.06 1,737,474,136.97 -8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16.78 减少13.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7 0.3020 -76.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7 0.3020 -76.5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3,79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4 1,963,779,103 0 质押 1,012,000,000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国有法人 5.94 524,359,246 0 无 0

贺正刚 境内自然人 4.67 412,632,000 0 无 0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33 293,847,03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78 157,615,003 0 无 0

高序磊 境内自然人 0.77 67,730,096 0 无 0

任娟 境内自然人 0.71 62,471,906 0 无 0

赵勇 境内自然人 0.44 39,035,034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34,019,723 0 无 0

江敏 境内自然人 0.36 32,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贺正刚持有和邦集团99%股权，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和邦集团持有和邦

生物22.24%的股份，贺正刚持有和邦生物4.67%的股份，和邦集团和贺正刚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77� � � � � � � �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3-48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

工》及相关要求，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年1-6月

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联碱化工类产品 1,275,036.35 908,965.50 171,155.86

农药及中间体、副产品 103,585.89 50,526.42 61,938.81

营养剂及中间体、副产品 66,186.31 42,622.50 15,887.51

注1：联碱化工类产品包括：碳酸钠、氯化铵；

注2：农药及中间体、副产品包括：双甘膦、草甘膦原粉、硫酸铵、磷酸氢二钠等；

注3：营养剂及中间体、副产品包括：蛋氨酸、丙烯醛、甲硫醇钠等；

注4：上述统计数据产量不包含内部领用部分、销量不包含内部销售部分。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不含税）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不含税）变动情况

2023年1-6月公司主要化工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主要化工产品 2022年1-6月均价 2023年1-6月均价 同比变动幅度（%）

二季度与一季度环比变

动幅度（%）

联碱化工类产品

（元/吨）

1,823.60 1,882.97 3.26 -4.38

农药及中间体、副产品（元/吨） 32,138.16 12,258.70 -61.86 -67.78

营养剂及中间体、副产品（元/

吨）

4,588.99 3,727.49 -18.77 -17.90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不含税）变动情况

2023年1-6月公司主要原材料天然气、电力、原煤及黄磷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主要原材料 2022年1-6月均价 2023年1-6月均价 同比变动幅度（%）

二季度与一季度环比变动

幅度（%）

天然气（元/立方米） 2.09 2.40 14.83 -9.44

电力（元/千瓦时） 0.45 0.46 2.22 -11.23

原煤（元/吨） 548.69 641.72 16.95 -13.89

黄磷（元/公斤） 31.82 21.64 -31.99 -23.66

以上经营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使

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 � �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3-49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投资意向书》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投资意向书约定的投资项目尚处于初期阶段，具体实施时间、步骤及范围存在变

动可能性。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实施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任何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许可，是否顺利通过审批存在

不确定性；

2、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公司在海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

面临经营、管理、政策等风险；公司将积极做好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审慎决策，同时加

强投资决策与风险管控机制，降低经营风险；

3、投资意向书约定的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较大，虽然当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具备

较强的融资能力，但是受政策、金融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若资金不能及时筹措到位，后

续的协议履行和项目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4、 本投资意向书的履行可能存在因双方任意一方违约或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造成

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司全球化战略，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于2023年8月28日与印尼泗水爪哇综合工业和港口区（以下简称“JIIPE” ）的运营

商 和 管 理 者 PT� BERKAH� KAWASAN� MANYAR� SEJAHTERA （以 下 简 称

“BKMS” ）签订了《有条件土地买卖协议》，为公司在JIIPE投资建设年产60万吨碳酸钠、

60万吨氯化铵以及20万吨草甘膦项目（以下简称“印尼项目” ）提供项目用地；印尼项目

投资总额约8亿元美金。

同时，公司与印度尼西亚PT� AKR� Corporindo� Tbk（以下简称“AKR” ）（AKR下

属公司持有BKMS60%的股份）签署了《合作投资意向书》，约定在JIIPE成立一家合资公

司，其中公司（或公司的任何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持有90%股份，AKR（或其任何关联公司

或子公司）持有10%股份，作为印尼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实体。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合作投资意向书的议案》。

本项目投资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AKR在Indonesia� Stock� Exchange(IDX)上市，股票代码AKRA.IJ。AKR从事化学和

石油产品的综合贸易和分销，成立于1977年11月28日，地址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是印

尼最大的私营石油和基础化学品分销商。

BKMS是AKR下属公司参股60%的公司，印尼泗水爪哇综合工业和港口区的工业地区

的运营商和管理者。

三、主要内容

1、《有条件土地买卖协议》

1)�印尼项目所需土地面积约670,000平方米，拟购买的总价格将根据双方共同测量

的土地实际面积进行计算；

2)�在公司获得所有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其在印尼的投资批准和BKMS发

票后的30个自然日内，公司向BKMS支付总购买价格的10％预订费用；

3)� BKMS将合理协助公司获取与拟建项目相关的激励措施信息，以符合印度尼西亚

法律和投资政策。

2、《合作投资意向书》

1)�双方拟在印尼泗水市JIIPE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作为印尼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实

体，其中公司（或公司的任何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持股90%，AKR（或其任何关联公司或子

公司）持股10%（最终持股比例需报中国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批准与同意）；

2)�合资公司拟在印尼泗水市的JIIPE投资年产：60万吨碳酸钠、60万吨氯化铵、20万吨

草甘膦项目，投资项目的暂估投资总额为8亿元美金；

3)�公司将为合资公司带来产业运营经验和完整的管理体系，以确保合资公司和印尼

项目稳定和可持续运营；

4)� AKR将根据多年在印尼本地运营经验，为合资公司适应印尼本地文化、风俗，以及

为合资公司取得当地支持、政府批准、许可，以及在印尼分销碳酸钠和氯化铵产品等提供协

助。

四、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印尼泗水JIIPE的地理优势和印尼的资源优

势，通过海外投资建厂，拓展现有市场，提升产品国际化影响力。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专注、专业、做优、做强” 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增

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的主

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项目实施的风险分析

1、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实施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任何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许可，是否顺利通过审批存在

不确定性；

2、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公司在海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

面临经营、管理、政策等风险；公司将积极做好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审慎决策，同时加

强投资决策与风险管控机制，降低经营风险；

3、印尼项目投资金额较大，虽然当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但

是受政策、金融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若资金不能及时筹措到位，后续的协议履行和项目

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4、 本意向书的履行可能存在因双方任意一方违约或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造成协议

无法继续履行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以及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应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6030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和邦生物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8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天精工 60188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精斌 屠明慧

电话 0574-86188839 0574-86188839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235号 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235号

电子信箱 jgzq@mail.haitian.com jgzq@mail.haitia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582,986,349.74 4,522,851,831.22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3,073,488.14 1,985,436,305.57 6.9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95,309,217.26 1,515,477,460.46 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381,986.05 255,665,803.66 2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489,987.06 214,116,564.07 2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990,024.74 -102,602,648.72 30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6 14.93 增加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57 0.4898 25.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57 0.4898 25.7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48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宁波海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69 201,986,000 0 无 0

安信亚洲（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84 181,871,623 0 无 0

宁波市北仑海天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8 20,240,000 0 无 0

王焕卫 境内自然人 1.60 8,337,632 0 无 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平安

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4 5,435,016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5,235,612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其他 0.73 3,789,97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62 3,234,828 0 无 0

赵万勇 境内自然人 0.56 2,944,050 0 无 0

童永红 境内自然人 0.51 2,649,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海天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亚洲（香港）有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控制。 实际控制

人之一的张剑鸣先生持有宁波市北仑海天天富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权并担任

执行董事。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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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8月29日，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

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由董事长张静章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天精工：《2023年半年

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公司拟定

的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522,000,

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3,960,000.00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天精工：《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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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321,381,986.05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

078,556,236.30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

522,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3,960,000.00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

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二)�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议的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

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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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8月29日，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监事会主席童永

红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第82条、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等的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等事项。

（3）在半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天精工：《2023年半年

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公司拟定

的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522,000,

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3,960,000.00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天精工：《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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